附件1：

2026年度奉贤区知识产权维权项目
申报指南

一、专利、商标、地理标志、商业秘密国内维权保护项目
（一）申请条件
1.申请人应为在本区经营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等；
2.申请人应为维权项目的直接当事人；
3.该专利、商标、地理标志、商业秘密在申报年度及申报年度的上一年度维权纠纷中行政机关作出最终行政决定；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最终判（裁）定胜诉；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达成协议并执行。申请人被认定构成侵权的，不予资助；
4.申请人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设置了知识产权管理岗位，制定了知识产权风险预警机制，针对侵权行为有详细的维权方案；
5.维权项目具有典型社会意义和影响的优先；
6.申请人维权成功不超过一年，即裁决书、判决书或调解协议书落款日期为2025年1月20日至2026年1月19日。
7.项目所涉及的知识产权权利状态稳定；
8.愿意将维权项目有关信息、研究成果、维权经验向社会公开及无需许可供他人无偿使用；
9.同类项目未获得或未同时申报其他市、区两级财政专项资金。
（二）申报材料
申请人应提交以下盖章版的材料（外文资料需提供中文翻译件）：
1.项目申报书；
2.申请主体资格材料；
3.知识产权权利证书及其有效性证明材料；
4.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情况说明；
5.案件进展情况说明；含有多个案件的维权项目需附案件列表及符合申报条件的相应申请材料。
6.维权成本支出费用清单及发票，具体包括诉讼费、律师费、鉴定费、评价报告等费用；
7.民事判决书、行政裁决书、仲裁裁决书、调解协议书及其执行等材料；
8.举证投诉举报、应诉、法律服务合同等材料。
二、专利、商标、地理标志、商业秘密海外维权保护项目
（一）申报条件
1.申请人应为在本区经营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等；
2.申请人应为维权项目的直接当事人；
3.海外维权项目具有典型意义，对本区乃至本市经济社会和重点产业发展具有较为重要影响的优先；
4.海外维权项目所涉及的知识产权纠纷或重大事项已发生；申请人持有所涉海外维权成功的裁决书、判决书、调解协议书等。
5.申请人维权成功不超过一年，即裁决书、判决书或调解协议书落款日期为2025年1月20日至2026年1月19日。
6.项目所涉及的知识产权权利状态稳定；
7.由申报单位按要求提交相关申报材料；
8.愿意将海外维权项目有关信息、研究成果、维权经验向社会公开及无需许可供他人无偿使用；
9.同类项目未获得或未同时申报其他市、区两级财政专项资金。
（二）申报材料
申请人应提交以下盖章版的材料（外文资料需提供中文翻译件）：
1.项目申报书；
2.申请主体资格材料；
3.知识产权权利证明；
4.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情况说明；
5.案件进展情况说明；含有多个案件的维权项目需附案件列表及符合申报条件的相应申请材料。
6.维权成本支出费用清单及发票，具体包括诉讼费、律师费、鉴定费等费用；
7.判决文书、仲裁裁决、调解协议及其执行等材料；
8.举证应诉、法律服务合同等材料。

